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九届十五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我们作为公司独立

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就上述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有关各方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在股票停牌期间，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充分关注事

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组的相关

工作，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组事项进行了积极磋商、反复探讨和沟通，公司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客观情况做出的审慎选择，不会对

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时，其相关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以下无正文） 

 



 

 



 

  



 

 


